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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之间的金
钱交往非常平常，问
题在于一旦分手，这
些钱究竟是按借贷，
还是按赠与，亦或是
按其它处理？这里面
的学问真不少，具体
情况具体对待，且看
我们根据具体案例进
行分析。

情侣间金钱交往是借贷还是……

【案例】

古先生与黄女士热恋期间，
黄女士曾先后多次以给弟弟上
学、买车等理由向古先生要钱，古
先生陆陆续续通过微信、手机银
行等等渠道向黄女士转账，金额
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2020 年
元月，双方决意分手时，黄女士确
认古先生的转账款为借款共计 13
万元，并向古先生出具了借条，言
明在两个月之内付清。后来因为
黄女士一直未能履行还款的承

诺，古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黄女士还款。黄女士虽然辩
称，所有的钱都已用于恋爱期间
共同生活支出，但却拒绝提供任
何证据。

【点评】

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古先生的
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分别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

金融通的行为。”“原告以借据、收
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
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
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
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
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黄
女士向古先生要钱是为了给弟弟上
学、买车等，在分手时仍认可系借款
并确认金额乃至出具了借条，无疑
不能以“用于双方恋爱期间共同生
活支出”的借口来改变民间借贷的
基础法律关系。

同意过还款，可认定借款关系

【案例】

钟先生与林女士恋爱期间，钟
先生根据林女士的要求，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向林女士的银行卡内转账
20 万元，并在附言一栏中写明系
借给林女士购车。2020年2月，双
方分手时，钟先生曾强烈要求林女
士归还借款。而林女士认为，虽然
没有证据证明钱款是钟先生送给自
己购车的，但钟先生确已口头表示

过，因此一再拒绝还款。钟先生则
反驳称，根本没有赠与一说。由此
双方引发诉讼。

【点评】

法院经审理支持了钟先生的诉
讼请求。《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
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
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其核心在于要有赠与
的合意：一是赠与人有赠与的真实意

思表示;二是受赠人有愿意接受赠与
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受赠与人不
愿意接受赠与，或者受赠与人虽然愿
意接受赠与，而赠与人没有赠与的意
思，则赠与合同不成立。与之对应，
鉴于钟先生并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
甚至在转账附言中明确写明只是“借
给”林女士购车，也就意味着其没有
赠与的意思表示，林女士自然不得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拿赠与说事，即其
必须向钟先生承担还款责任。

抗辩系送款，需存在赠与合意

【案例】

2019 年 1 月，江先生曾持银行
卡刷卡支付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
二手房，且登记在恋人朱女士的名
下，随即与朱女士同居。此后，江先
生一直没有要求过朱女士还款，更
没有要求其出具借条。直到 2020
年 5 月双方分手时，江先生才要求
朱女士向其返还房款。因朱女士拒
绝还款，江先生依据其为朱女士购
房的银行流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点评】

法院经审理驳回了江先生的诉
讼请求。民间借贷的核心，在于出
借方和借款人有“出借”和“借”
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

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
案，正因为江先生从最初购房并登
记到朱女士名下，到共同居住期
间，一直没有表示过其出资只是

“出借”，而朱女士也一直没有提出
过借款，表明双方不曾有过借贷的
存在。如果江先生不能提供证据证
明确实属于借贷关系，自然只能承
担不利后果。

颜梅生

房主为对方，应举证证明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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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日，我突然被法院要求承担

公司的上百万元欠款，理由是我系
所在公司的唯一股东，债主已申请
追加我为被执行人。原来，公司为
逃避责任，未经我许可，利用我入
职时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伪造授
权委托书及我的签名等，在市场监
管部门将我变更为股东。请问我该
怎么办？读者：李慧慧
李慧慧读者：

你可以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撤销
变更登记。

《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 中指
出：对于被冒用身份信息取得公司
登记的人民群众（被冒用人）撤销
冒名登记的反映，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应积极应对负责；撤销冒名登记
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
管部门（登记机关）负责，登记机
关发生过变更的，由现登记机关负
责撤销；登记机关应将公司涉嫌冒
名登记的情况（包括被冒名登记时
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系
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45 日，公示期内调查终结并作出
调查结论的，终止公示；登记机关
调查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清楚，
或者公司和相关人员无法取得联系
或不配合调查且公示期内无利害关
系人提出异议，登记机关认为冒名
登记成立的，应依法作出撤销登记
决定；有证据证明被冒用人对该次
登记知情或事后曾予追认，或者公
示期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经调查
属实，登记机关认为冒名登记不成
立的，应依法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
定；公安、税务、金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出具书面意见
不同意撤销登记，或者撤销登记可
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登
记机关应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定；
冒名登记被撤销后，因冒名登记导
致的被冒用人相关信用惩戒和市场
禁入措施停止执行，登记机关应及
时更新数据，解除信用约束措施；
在撤销冒名登记工作中发现的其他
违法行为线索，应当移送有管辖权
的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
送公安机关；做好部门间信息共享
工作，及时推送撤销冒名登记相关
数据，推进被冒用人无辜受限问题
的解决；对冒名取得公司变更或注
销登记，被撤销登记的，应按照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将所涉公司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与之对应，
你可以按相关程序办理，市场监管
部门自会给你说法。当然，你也可
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廖春梅

员工莫名变身股东，

遭无辜追责该怎么办？


